
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交易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

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的方式购买萍乡星梦工厂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萍乡网信永利股权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广州信德创业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微

梦创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宁波梅山保税区港区协赢伙伴投资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、广远众合（珠海）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姜韬所持婉锐（上海）电子

商务有限公司 100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重大资产

重组”）。 

本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，认为本次交易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四条的相关规定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婉锐（上海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%的股

权，不涉及立项、环保、行业准入、用地、规划、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；本

次交易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并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、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

准，上述报批事项已在《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中详细披露，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

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； 

2、在本说明出具前，萍乡网信永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所持婉

锐（上海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权被司法冻结，萍乡网信永利股权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承诺在上述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之前解除冻结，除此之外，交易

对方合法拥有婉锐（上海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的完整权利，上述股权不存在

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。婉锐（上海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

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，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； 

3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婉锐（上海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

公司。婉锐（上海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资产完整，拥有与经营相关的各项资产。

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资产完整，不会影响公司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

构等方面的独立性； 

4、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业务结构及产品内容。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，本次交易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四条的规定。 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<

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>第四条规定的说明》的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2 月 11 日 


